2024年度海南省省本级决算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

2024年，省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0.9亿元，为预算的89.6%，下降4.1%。其中，税收收入150.4亿元，下降1.3%；非税收入60.5亿元，下降10.6%。
1.增值税预算数为73.8亿元，决算数为64.9亿元，为预算的87.8%，主要是经济恢复增长不及预期，部分企业经营较为困难。

2.个人所得税预算数为16.7亿元，决算数为20亿元，为预算的119.8%，主要是退税规模较上年下降。

3.土地增值税预算数为36.5亿元，决算数为29.6亿元，为预算的81.1%，主要是房地产市场恢复未达预期，房屋销售金额下降，即期税款大幅减收。

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预算数为11.8亿元，决算数为13.1亿元，为预算的110.8%，主要是诉讼费划缴入库资金增加。

5.罚没收入预算数为20.2亿元，决算数为12.4亿元，为预算的61.4%，主要是涉案资产处置入库资金不及预期。

6.政府住房基金收入预算数为5.1亿元，决算数为4.2亿元，为预算的82.1%，主要是住房公积金收益不及预期。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

2024年，省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7.6亿元（其中，按规定对留归预算单位使用的国库集中支付结余年底按权责发生制列支4.6亿元），为预算的96.3%。
从支出的具体科目看，部分科目支出超调整预算数，具体情况如下：

1.国防支出1.1亿元，为预算的107.2%，主要是年度执行中，新增安排部分部队补助经费0.1亿元。

2.教育支出101亿元，为预算的111.8%，主要是年度执行中，新增安排海南医科大学桂林洋新校区项目、海南师范大学二期教学楼和综合楼项目、海南大学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等基建项目资金，以及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补助资金、人才引进经费等12亿元。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4.4亿元，为预算的111.5%，主要是执行中新增安排旅游业高质量奖补资金1.4亿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2.4亿元，为预算的109%，主要是根据国家统一部署，从2024年1月1日起，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年度执行中，中央下达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助经费0.2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10.5亿元。

5.卫生健康支出81.4亿元，为预算的106.3%，主要是年度执行中，中央下达城乡居民医保结算补助资金2.4亿元；中央基建下达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基建投资预算2.6亿元，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海南省中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及海南省中医院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等建设项目。

6.农林水支出55.2亿元，为预算的121.9%，主要是年度执行中，中央下达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中转及南繁植物检疫隔离基地、海南农垦天然橡胶生产能力建设和迈湾、天角潭、琼西北、松涛灌区等重大水利工程等项目9.5亿元；转移支付预算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2亿元转列省本级支出。

7.交通运输支出25.2亿元，为预算的124.5%，主要是年度执行中，中央下达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资金等1.5亿元；省财政新增安排公路灾损抢修保通、出岛鲜瓜果菜运输车辆阶段性减免过海费用、什运至白沙高速公路鹦哥岭隧道及连接线工程、交竣工公路工程项目资金等3.8亿元。

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6.3亿元，为预算的251%，主要是年度执行中，中央下达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增发国债资金10.6亿元。

9.住房保障支出9.1亿元，为预算的102.6%，主要是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年中追加安排“住房公积金数字应用和智慧管理服务系统”“政务信息推送服务”等项目支出预算。

10.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3亿元，为预算的121.2%，主要是年度执行中，安排0.5亿元省财基建项目资金支持省级粮食储备库建设。

1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5.4亿元，为预算的333%，主要是年度执行中，中央下达消防救援总队“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消防装备建设、巨灾防范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风险防控能力提升、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预警指挥等项目7.4亿元；台风“摩羯”“潭美”灾害冲击形势严重，中央下达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4亿元，支持抗灾救灾。

（三）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支决算

2024年，中央对我省补助收入1288.1亿元，增长0.9%。其中：返还性收入95.1亿元，与上年持平；一般性转移支付858.5亿元，下降3.5%；专项转移支付334.5亿元，增长14.4%。省级补助市县支出1038.9亿元，下降3.2%。其中：返还性支出50.7亿元，与上年持平；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831.4亿元，下降3.1%；专项转移支付支出156.8亿元，下降4.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说明
省本级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2.2亿元，为预算的103.8%，增长0.5%。加上债务收入960.9亿元、中央补助收入等129.7亿元，收入总计1,172.8亿元。省本级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01.4亿元，为预算的116.8%，下降5.1%。加上债务还本支出37.3亿元、债务转贷支出等887.4亿元，支出总计1,126.1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结转46.7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说明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1亿元，为预算的100%，增长8.6%。加上转移性收入0.1亿元，收入总计5.2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6亿元，为预算的99.7%，增长6.7%。加上调出资金等1.6亿元，支出总计5.2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结转34万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收入5.1亿元中，主要来自企业利润收入。其中，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3.7亿元，为预算的100%；钢铁企业利润收入0.6亿元，为预算的100%；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0.2亿元，为预算的100%；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0.6亿元，为预算的100%。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6亿元中，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支出3.2亿元，为预算的100%，用于支持省属国有企业经济结构调整和支持科技进步支出。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4亿元，为预算的100%。
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说明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660.4亿元，为预算的97.9%，增长0.5%。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514.1亿元，为预算的94.1%，增长3.8%。基金当年结余146.3亿元，滚存结余1,035.2亿元。

五、“三公”经费支出汇总情况
省本级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合计1.6亿元，为预算的69.6%，增长6.7%。主要原因是2024年省本级各部门加快自贸港封关运作前各项准备工作，公务活动较上年增多。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3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8亿元，公务接待费0.5亿元。

（一）因公出国（境）费

省本级因公出国（境）费0.3亿元，为预算的60%，增长50%。全年因公出国（境）组团数199个、535人次。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省本级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8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2亿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6亿元），为预算的72.7%，与上年持平。全年公务用车购置数75辆，公务用车保有量2854辆。

公务接待费

省本级公务接待费0.5亿元，为预算的83.3%，与上年持平。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厉行勤俭节约的一系列政策要求，实现厉行节约常态化，严格按预算和标准安排公务接待。省本级全年国内公务接待4560批次、51223人次。
六、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结果导向，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省本级对过去五年的会展类项目探索开展成本效益分析，指导三亚市对公交运行和安置房建设两个项目开展成本效益分析。探索以事前绩效评估为抓手支撑零基预算改革，对省本级14个试点部门除基本支出外的所有项目开展项目排序，对22个项目暂缓或不予纳入财政项目库，核减预算26%。聚焦省教育厅等47个预算部门开展三轮绩效目标审核，督促整改5,757个问题，压实部门主体责任。主动加强与省人大的工作协同，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财政措施等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稳步提高评价工作质量。
七、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2024年，省本级举借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94.6亿元（一般债券61.4亿元、专项债券133.2亿元），主要用于封关运作、自贸港重点园区、交通、水利、科教文卫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省本级到期政府债券本息165.4亿元，均已按时足额偿还，政府信用良好。年末省本级政府债务余额1,598.9亿元（一般债务887亿元、专项债务711.9亿元），在财政部下达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972.4亿元内。

2024年，省本级做好防风险和促发展工作，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一是认真执行化债方案，落实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要求，用好置换隐性债务政策，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切实抓好化债工作，守住风险底线。二是积极争取新增债券额度，提高专项债券项目谋划质量，推动加快专项债券支出，提升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比例，充分发挥债券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向人大报告债务管理情况，建立与纪检部门联动监督机制，穿透式监测管理专项债券项目，督促相关市县和省级部门做好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落实各项监管要求，持续提升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水平。


